
一、申报

（一）如何解释在扣缴客户端导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提示导入成功 15个，但是

扣除界面只显示 13 条信息。

答：扣缴客户端在任何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界面都可以导入全部人员的各项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导入完成后，在该专项附加扣除页面只会显示本项专项附加扣除的

人员信息，无此项扣除的人员不在此显示，可在其他专项附加扣除页面查看相应

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二）扣缴客户端采集完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再导入工资薪金数据，没有自

动生成专项附加扣除金额。

答：正常工资薪金表中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可以自行手工填写，也可以先选择需要

预填人员范围，然后点击【预填专项附加扣除】按钮，系统将自动按照已采集的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计算出可扣除金额。

（三）单位发放 2019年 1月的工资，如何在软件中按新税制计算出应缴纳税款？

答：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打开扣缴客户端，录入并报送员工信息（对已录入单位，可忽略此步）；

2.通过标准模版表采集员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导入扣缴客户端；或由员工自己

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或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网页报送专项附加信息（每项的申

报方式选择“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选定指定单位），三天后单位点击【下载更新】

按钮即可下载员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3.导入当月收入正常工资薪金表，并点击【预填专项附加扣除】按钮，扣缴客户

端会根据已有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自动进行预填；

4.点击【税款计算】步骤，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当月应纳税额，导出计算结果即可。

（四）单位员工如果 2019年 1 月份没有采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3 月份才开始

采集，会存在多缴税的情况吗？

答：综合所得采用累计预扣法计税：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扣

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基本减除费用-累计专

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对于员工个人来说，在专项附加扣除采集前可能会多预缴税款，但在采集后每次

申报时会累计扣除前几个月的总和，如果税款为负值的，暂不退税，一直往后留

抵，在次年 3-6月进行个人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多退少补。

（五）扣缴客户端软件，导入员工提交上来的专项附加扣除电子表格时，为何

无法选择具体的电子表格？

答：扣缴客户端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批量导入，只能通过文件夹。系统会把该文

件夹里面所有的专项附加扣除电子表格全部导入。

（六）若纳税人选择由扣缴义务人方式扣除个人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是否需

要每月都向扣缴义务人提交专项附加扣除电子表格？

答：对于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每个扣除年度只需要向扣缴义务

人提供一次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即可，无需按月提供。

（七）扣缴义务人应该通过哪个功能菜单来采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答：在扣缴客户端中，进入到“2019年新税制”版本模式，通过【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采集】菜单，选择单个“添加”或者“导入”方式采集。如果当前版本模式是

“2018年原税制”，则通过系统右上角的【版本切换】按钮，切换到新版模式下

操作。

（八）扣缴客户端批量导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提示部分导入成功。如何处

理未导入的信息？

答：在导入失败的情况下，扣缴客户端会在导入文件夹里面生成一张导入失败的

错误信息表。请查看具体错误原因，将对应内容修改完善后重新导入即可。

（九）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导入时提示“个人信息在系统中不存在，无法导入”，

应如何处理？



答：请在扣缴客户端人员信息采集模块中导入或录入提示的相关人员信息，并进

行人员信息报送。

（十）员工没能及时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提交给扣缴义务人，可不可以下个月

补报？

答：扣缴义务人根据员工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按月计算应预扣预缴的税款，

向税务机关办理全员全额纳税申报。如果员工未能及时报送，也可在以后月份补

报，由扣缴义务人在当年剩余月份发放工资时补扣，不影响员工享受专项附加扣

除。

如员工 A在 2019年 3月份向单位首次报送其正在上幼儿园的 4岁女儿相关信息，

则当 3月份该员工在本单位发工资时累计可扣除子女教育支出为 3000元（1000

元/月×3 个月）。到 4 月份该员工在本单位发工资时累计可扣除子女教育支出为

4000元（1000元/月×4个月）。

（十一）如果员工一年内都没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提交给扣缴义务人怎么办？

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员工如果没有及时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报送给扣缴义务

人，以致在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税未享受扣除的，员工可以在次

年 3月 1 日至 6 月 30日内，于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汇算清缴申报时办理扣

除。

（十二）选择由扣缴义务人申报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发生变化，应如何处理？

答：纳税人自行在远程端采集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纳税人可通过“个

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等自行更新。通知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

户端中点击【下载更新】，下载最新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是由扣缴义务人在客户端采集的，填写《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提交

给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点击【修改】，更新填报信息。

（十三）一个月同时租住两处住房或者年度中间换租造成中间有重叠租赁月份

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答：一个月同时租住两处住房的，只能填写一处；年度中间月份更换租赁住房的，

不能填写两处租赁日期有交叉的住房租金信息。若有重叠租赁月份的，可将上次

已填报的租房租金的有效期止提前终止，或新增住房租金信息租赁期起必须晚于

上次已填报的住房租赁期止的所属月份。

（十四）扣缴客户端中，点击【申报表报送】提示：以下【xx】位人员未完成报

送登记，请及时完成报送并获取反馈：姓名：【xx】 证照号码：【xxx】，该如

何处理？

答：提示出现是由于人员没有在扣缴客户端中进行人员信息的报送登记。自 2018

年 8月 1 日起，人员信息必须先完成报送登记，才可进行申报表报送。

具体操作：点击左侧【人员信息采集】，点击【报送】，再点击【获取反馈】获

取身份验证结果，身份验证通过后就可以正常申报。

（十五）扣缴客户端如何更新办税信息？

答：具体操作：点击扣缴客户端软件左侧【系统设置】→【申报管理】→【办税

信息更新】→【下载】按钮，提示信息获取成功即可。

（十六）扣缴客户端中，发送申报表时提示：姓名中间不允许有空格，请修改。

请问如何处理？

答：出现该提示是由于人员姓名中存在空格导致。

具体操作：点击软件左侧【人员信息采集】，找到提示中的报错人员并双击，修

改姓名并进行报送，再次进行申报表报送即可。

（十七）扣缴客户端中，税延养老保险附表中的年度保费该如何填写？

答：税延养老保险附表中的年度保费是取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

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人及特定行业取得工资薪金的个人填写，据实填

写《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扣除凭证》载明的年度保费金额即可。目前仅

试点地区苏州工业园区、上海、福建可填写税延险。

（十八）扣缴客户端中，税延养老保险附表中的月度保费如何填写？



答：税延养老保险附表中的月度保费是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

（特定行业除外）的个人填写，填写《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扣除凭证》

载明的月度保费金额，一次性缴费的保单填写月平均保费金额。目前仅试点地区

苏州工业园区、上海、福建可填写税延险。

（十九）纳税人通过电子模版方式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表》，扣缴义务人是否需要打印下来让纳税人签字？

答：需要打印签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

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60 号）第四章第二十

条第二点的相关规定，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直接报送扣

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

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

务人签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二十）扣缴客户端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导入模版的 Excel表格是什么格式？

单位采集的电子表格格式不一致，该如何处理？

答：扣缴客户端中，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表的文件格式支持 xls 和 xlsx 两种，

建议使用 xls 格式以获取更高的导入效率。

若员工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表不是以上两种格式，请用办公软件打开该

表另存为以上两种格式，再进行导入。

（二十一）扣缴客户端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中，如果父母都在 60岁周岁以上，

只能填一个吗？

答：允许填写两位老人，但在扣除时不会叠加扣除。

（二十二）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报送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选择通过扣

缴义务人申报），但是所指定的扣缴义务人长时间仍未能下载更新到相关信息。

如何解决该问题？

答：若所指定的扣缴义务人是正确的，且该扣缴义务人已向税务机关报送该人员

的个人基本信息（状态为正常），则扣缴义务人在纳税人填报的第三天后即正常



下载。若无法下载，请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点击【系统设置】-【申报管理】

-【专项附加扣除】-勾选【我已清楚上述提醒内容，确认要下载更新】-【确认】，

下载更新全部人员的专项附加信息。若扔无法下载，请于任一【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界面点击【下载更新】，选择【指定人员】，选择该人员单独下载其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

（二十三）扣缴客户端 2018年 12月 31日之前已经添加的“军官证”、“士兵证”、

“武警警官证”信息，2019年系统升级后，是否会阻断报送信息和申报？

答：“军官证”、“士兵证”、“武警警官证”信息不能直接迁移到“2019年”版本模式，

如果存在需要用以上三种证件申报的人员，请纳税人使用身份证进行采集报送；

若无法提供请纳税人先到办税服务厅做特殊信息采集，然后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

户端通过“人员信息采集-更多操作-特殊情形处理-人员添加”添加。

（二十四）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采集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扣缴客户端

下载更新之后，专扣附加扣除信息可以修改或者删除吗?

答：不可修改或删除，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采集的，只可在“个人所得

税”APP上作废或者修改。扣缴单位没有权限对纳税人自行采集的数据进行修改

或删除。

（二十五）如果扣缴义务人之前已下载更新获取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但后来

纳税人又在“个人所得税”APP 中作废了，扣缴义务人如何将信息更新到扣缴客户

端中？

答：具体操作：扣缴义务人重新点击【下载更新】-【指定人员】。获取最新的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即可。

（二十六）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导入专项附加扣除采集信息时提示“【xx】

个文件导入成功，【xx】个文件导入失败：【赡养老人支出】页签：【分摊方式】

不是有效的分摊方式，请检查？”或其他关于不是有效的之类的提示，该如何处

理？



答：对于导入失败的提示是因为导入文档中的数据项不符合规则，纳税人自行输

入的数据项与模板中设置的下拉项不匹配，检查修正文档对应的数据项后重新导

入即可。

（二十七）在扣缴客户端中，为何某个人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金额是 4000

元？

答：预扣预缴申报按累计方式计税，专项附加扣除金额也是累计数，请检查是否

所属时期为 2019年 2 月，且该人员入职本单位时间为本年 1 月或更早。

（二十八）若扣缴义务人想要提前准备下月数据，在扣缴客户端中该如何操作？

答：如果想提前准备下月数据或计算税款，请先确认本月是否已计算未申报或已

申报。已计算未申报时可通过点击【系统设置】-【申报管理】-【综合所得税】

-【离线算税】-【确定】，回到首页，选择下一属期填写报表来提前准备；已申

报时，直接在首页选择下一属期填写报送即可。

注意：只能提前准备数据但是不能申报，需下个月申报期再发送申报。

（二十九）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申报 2 月份代扣代缴个税时，提示：【711】

反馈失败，请重新申报，税务机关不是总局机关的下级，该如何处理？

答：出现这个情况应先更新办税信息再申报。具体应在扣缴客户端中通过以下顺

序操作：【系统设置】→【申报管理】→【办税信息更新】→【下载】。

（三十）纳税人做过多证同用并档管理以后，在扣缴客户端申报综合所得时发

现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不累计了，该如何处理？

答：扣缴客户端不会提供自动迁移的功能。因此：

（1）在并档时（该功能只有在大厅），需大厅要给予纳税人提示，告之其专项

附加信息需要重新采集。

（2）在多证同用并档管理后，纳税人需要在新档案号下重新采集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重新采集后客户端才能累计专项附加扣除。



（三十一）在扣缴客户端中扣缴义务人如何操作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的汇总申

报？

答：首先扣缴义务人需要在局端大厅操作，通过【扣缴申报明细设置】模块进行

操作。其中“明细申报类型”选择汇总，“所得项目”选择对应的申报项目，点击“提

交”。提交成功之后，再回到扣缴客户端操作，在扣缴客户端【综合所得项目】

填写界面，点击【添加】按钮的下拉菜单，选择【明细申报】或【汇总申报】；

点击【明细申报】则打开前面介绍的按人员明细填写的界面，点击【汇总申报】

则打开汇总申报填写界面，进行填写申报即可。

（三十二）做完扣缴申报明细设置以后，在扣缴客户端中分类所得都可以进行

汇总申报么？

答：不是都可以进行汇总申报，只有“偶然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才可

以进行汇总申报。

（三十三）在扣缴客户端中，正常工资薪金所得填写好后点击税款计算，为何

自动带出人员的减除费用不正确或者带不出数据？

答：针对上述情况，可按照以下步骤检查：

1.查看人员信息，确认人员的任职日期填写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基本减

除费用=当期连续有效任职月份数*5000。）

2.若上述信息填写均无误，请检查扣缴客户端是否为最新版本，若不是最新版本，

重新下载安装即可；若扣缴客户端为最新版本，请重新保存人员信息。

（三十四）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中申报成功后，发现数据有误，该如何处

理？

答：按不同征收方式，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1.代扣代缴类报表申报，申报成功未缴款前可在该类报表的“申报表报送”模块点

击【作废申报】作废后重新填写申报或【更正申报】数据修改后重新申报；申报

成功且缴款后只能在“申报表报送”模块点击【更正申报】进行更正操作。



2.代理申报，申报成功未缴款前可在【网上报税】→【网上申报】模块点击【作

废申报】，作废成功后重新至预缴纳税申报表中填写再申报或至预缴纳税申报表

中点击【启动更正】按钮修改数据后重新申报，若申报成功且缴款后只能至预缴

纳税申报表中点击【启动更正】进行数据更正操作。

（三十五）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下载更新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有些人

员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会丢失，该如何处理？

答：根据信息是否报送成功分下列两种情况处理：

1.如果该信息通过扣缴客户端报送成功过，或该信息由纳税人通过其他渠道（如

手机 APP、办税大厅等）采集，则可与纳税人确认，是否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了【删

除】操作。

2.如果该信息通过扣缴客户端采集，但未报送成功过，则会被删除。请在【下载

更新】前，根据系统提示，先对“待报送”的记录进行确认和报送，报送成功后再

进行【下载更新】。

（三十六）纳税人在个人所得税“APP”或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完成了经营所得的

缴款后扣缴客户端是否可以获取到信息？

答：可以，在【税款缴纳】界面点击【缴款反馈】即可。

（三十七）扣缴客户端的非居民数月奖金的如何计算？

答：非居民个人一个月内取得数月奖金，单独计算当月收入额，不与当月其他工

资薪金合并。将其按 6个月分摊计税，不减除费用，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应纳税

额，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对每一个非居民个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适用一次。计

算公式如下：

当月数月奖金应纳税额=[（数月奖金收入额÷6）×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6

（三十八）扣缴客户端申报工资薪金所得时，点击【预填专项附加扣除】提示：

“以下人员的专项附加扣除存在重复采集，请选择您需要的处理方式”。该如何处

理？



答：提示该信息是由于专项附加扣除采集信息中存在重复信息。按实际情况选择

处理方式，确认以纳税人采集信息为准的，请选择【继续预填，某个月份存在重

复信息的，以纳税人采集的为准，房租和房贷同时采集的，则两项都不预填】；

需要和纳税人确认的，请选择【取消预填，先确认并处理完重复采集的信息后再

预填】。

（三十九）扣缴客户端申报工资薪金所得时，“累计应扣缴税额”是什么？

答：“累计应扣缴税额”是指员工在本单位“本年首次所属期截至本月所属期”累计

收入减去各项累计扣除后的金额，按照新的税率表计算出的应扣缴税额。

（四十）扣缴客户端中生产经营申报记录如何查询？

答：具体操作：点击软件上方【生产经营】，进入生产经营模块，再点击软件左

侧【查询统计】→【申报记录查询】按钮，将税款所属期选择为 2019.1.1---至今，

其它条件默认无需修改，然后点击右侧【查询】即可。

（四十一）扣缴客户端中生产经营缴款记录如何查询？

答：具体操作：点击软件上方【生产经营】，进入生产经营模块，再点击软件左

侧【查询统计】→【缴款记录查询】按钮，将税款所属期选择为“2019.1.1---至今”，

其它条件默认无需修改，然后点击右侧【查询】即可。

（四十二）扣缴客户端中生产经营的收入总额如何填写？

答：2019年度开始：填写本年度开始生产经营月份起截止本期的各项收入总额。

（比如 2月征期申报所属期 1 月时，填的是 1 月的；3 月份征期申报所属期 2 月

时，填的是 1月+2 月的......以此类推）

二、查询

（一）扣缴客户端软件升级后，如何查询所属 2018年及以前的申报数据？如果

涉及补报所属 2018年及以前年度税款的，该如何操作？



答：扣缴客户端升级后有两种版本模式：“2018年原税制”和“2019 年新税制”。

“2018年原税制”的版本模式可用于查询历史数据，若需要补申报 2018 年及以前

的报表需至办税大厅补申报。“2019年新税制”的版本模式适用于税款所属期

2019年以后的申报（含更正申报）。

（二）扣缴客户端【综合所得申报】申报成功后，“查询统计”模块查询不到申报

成功的记录，该如何处理？

答：申报成功查询不到记录是由于数据处理存在滞后性，建议申报成功 3 天后再

通过“查询统计”模块查询最新的申报数据。

三、征收

（一）扣缴客户端中已经打印出来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是否还可以作废？

答：打印出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在前往银行缴款之前可以作废重新打印。

四、综合

（一）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在哪可以下载安装？

答：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适用于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

缴义务人可通过所在省税务局的官方网站下载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

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包程序，点击【立即安装】，即可安装扣缴客户端到本地电

脑。

（二）扣缴客户端如何进行注册？

答：系统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注册。注册可通过纳税人识别号从税务系统获取

相应的企业信息，保存到本地扣缴客户端。具体过程为：

点击安装完成界面上的【立即体验】（或点击桌面“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

户端”快捷方式），即进入注册流程。注册共有五步：第一步：录入单位信息；



第二步：获取办税信息；第三步：备案办税人员信息；第四步：设置登录密码；

第五步：设置数据自动备份。

（三）2019 年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实施后，原来正在使用的扣缴客户端怎么升

级？需要卸载吗？

答：对原来正在使用的扣缴客户端，软件直接打开后即可自动升级。若升级失败，

建议先备份数据，然后安装新版扣缴客户端软件。安装好后，在“2018年原税制”

版本模式下恢复原备份数据，再切换到“2019年新税制”版本模式下，人员信息

采集模块中点击“同步人员”可将本地电脑上 2018年原税制模式设置状态为【正

常】，证件类型为：居民身份证、中国护照（境内）、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护照、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人员迁移到 2019年新税制模式下，无需重新导入人员。


